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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單位：  特教中心 黃雅蘭
聯絡資訊：

           anice15@tn.edu.tw
發佈時間：  2025/9/10 下午 05:12:06

公告標題：  重申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評估人員管理及權益，請各校落實辦理。

公告編號：  269595 公文文號：  無

簽收：   準時簽收 2025/9/15 下午 05:26:31列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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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容：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

法辦理及114年3月19日南市教特(三)字第1140209552號函諒達。

二、各校應建立充足鑑定評估人力

  1.本市編制內合格特殊教育教師須成為初階鑑定評估人員為原則。

  2.本市所轄公私立學校未設立特教班型，須建置一名正式教師擔任初階鑑定評估人員，
以健全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篩選轉介服務系統。

三、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說明

  1.自114學年度起取得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應依上開辦法規定完成培訓。

  2.若為114學年度前已取得本市心評教師初階以上資格者，不須重新培訓。

  3.若已取得外縣市或國教署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可採換證模式提供相關資料，經審查
通過更換本市鑑定評估人員證，若審核後，不符資格、因故撤銷或廢止資格，仍須參加鑑

定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外縣市換證作業另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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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定評估人員權益

  1.差假課務

    (1) 校內派案：於校（園）內進行鑑定評估工作者，每個案核予半日公假及課務排（派）
代。

    (2) 跨校派案：由本中心協調或指定派案進行鑑定評估工作者，每個案核予1日(或2個半
日)公差為原則及課務排（派）代。

    (3) 巡迴輔導受輔學校，由提供該校巡迴輔導之教師且具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進行鑑定
評估工作。

    (4) 上開核予公（差）假與課務排（派）代之鑑定評估工作為施測相關測驗、進行課室
觀察，進行自閉症、情緒障礙等鑑定必要訪談及觀察，不含撰寫評估報告。

2.費用支領

    (1)鑑定評估人員依實際執行工作情形支領撰寫鑑定評估報告費、施測費、跨校(園)鑑定
評估費及交通費等。由鑑定評估人員自行檢具相關證明，於申請各項費用時核實請領，自

114學年度起交通費由各校差旅費支出，不另案申請。

    (2)測驗費用支領務必經另一名鑑定評估人員檢核且確認無誤，核實請領。

    (3)相關費用請領請依各類鑑定承辦人公告另案申請。

四、注意事項

  1.鑑定評估人員每人每學年度不得超過10案，如有超過前開接案量，先由校內協調人力
辦理，確有困難者，得向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申請支援。

  2. 鑑定評估人員使用特定之測驗及評估工具，應依該工具之相關規定完成培訓，始得施
測，其版本更新者，亦同。

  3.鑑定評估人員每學年度應完成6小時鑑定評估人員知能研習，其中每學年鑑定安置說明
會為必修3小時課程，尚未完成者請至愛課網完成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鑑定安置說
明會線上課程。

五、為利系統建立及換證作業，請114學年度前已取得本市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請於114年9
月25日(星期四)前完成表單填寫https://forms.gle/gZwxQDoXnAzvEBFP9 。

受文單位：  公立國小、公立國中(含市立高中)、私立國中、國立國小、國立國中、慈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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